附件1：
广西艾滋病防治研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基金申请指南

广西艾滋病防治研究重点实验室，研究总体研究方向是艾滋病及其相关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感染的早期防治研究，主要包括三方面：（1）艾滋病分子流行病学和精准干预；（2）病原体与宿主互作免疫机制；（3）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感染模型构建及药物筛选。

一、本年度重点资助下述研究领域：
1. 针对高发人群的HIV传播危险因素、社会文化行为以及性习俗等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干预，获得高危人群HIV感染因素，为提出针对性预防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2. 结合生物医学材料等交叉学科，开发新型的HIV新发感染、耐药等检测、抗病毒药物载体等新型材料。

3. HIV的免疫机制研究，艾滋病合并机会性感染的相互作用机理研究，为艾滋病和双重感染的防治提供基础数据。

4. 开展新发再发传染病的致病机制研究以及诊治技术的研发。
5. 开展生物技术、中医药民族医药等预防和治疗艾滋病的新方法、新技术、新药物的研发。

二、主要考核指标：

1. 了解一定区域范围高危人群的艾滋病流行病学特征及流行规律，发表中文核心或SCI论文1篇及以上。 

2. 研发准确、简便、经济新型检测材料和抗病毒药物载体，发表中文核心或SCI论文1篇及以上。

3. 阐明部分HIV感染的免疫作用机制，了解艾滋病合并机会性感染疾病的相互作用机制，发表中文核心或SCI论文1篇及以上。

4. 阐明新发再发传染病的致病机制，发表中文核心或SCI论文1篇及以上。

5. 研发准确高效、经济便捷的新发再发传染病新型检测材料，发表中文核心或SCI论文1篇及以上。
6. 筛选一种或几种广西特色生物资源药物，建立中医药民族医药，中西医药联合治疗临床技术方案，找到治疗HIV感染者的有效方法，建立规范化诊治方案，发表中文核心或SCI论文1篇及以上。
三、本项目课题申报要求：

1. 实施年限：1-3年，起始时间为2026/01/01-。

2. 计划资助经费：每个项目资助经额在3-5万，具体资助金额由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研究决定，分年度拨付资助基金，每年定期考核，并将根据进展情况及学术委员会年度审核意见，批准下一年度经费金额。

3. 资助对象：非本实验室固定人员，限项申报，每人限报1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根据项目的意义、学术价值和创新情况对申请书进行评审，择优确定开放课题项目，对获准项目签定项目任务合同书。

4. 受到本室基金资助的开放课题所取得的成果，归研究者个人及本实验室共有；自带经费的开放课题所取得的成果，归研究者、研究者原工作单位及本实验室共有。外籍客座人员成果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5. 实验室课题基金的开支包括以下几方面：

 （1）资助和课题有关的科研费用（包括材料费、测试费、专用小型仪器及设备购置费等）；

 （2）学术活动费，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科学考察、科研、评审及鉴定费用；

 （3）协作费主要包括与合作单位的合作费、差旅费等；

 （4）项目劳务费主要为学生劳务费；

（5）专家咨询费主要包括咨询专家及专家来访的食宿差旅等费用。

 6. 基金按课题分别进行核算，每年末应与年度进展报告同时进行结算，结余可跨年度使用。课题结束时经费节余由课题负责人掌握用于其他研究，因故中止课题所余经费如数上缴实验室。

7. 工作评价及成果管理

 （1）所有实验室开放课题，每年必须提交研究计划进展报告，根据课题性质和进展，提交学术论文、研究报告或阶段小结；

 （2）课题结束或终止，必须向实验室提交如下资料归档：项目任务合同书、项目总结报告、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

 8. 实验室主任必须经常检查课题进展及执行情况，发现完不成计划或方案有问题时有权暂时终止、调整或取消项目及基金资助。

 9. 受到本室基金资助的开放课题所取得的成果，归研究者个人及本实验室共有；自带经费的开放课题所取得的成果，归研究者、研究者原工作单位及本实验室共有。

 10.开放课题申报成果及发表论文时，按研究者实际工作量确定署名顺序，并必须在成果申报材料内封或论文首页角注明基金项目：广西艾滋病防治研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基金项目（课题编号）。

   11. 申请书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12月15日，请将纸质版一式二份和电子版交至以下地址。

联系人：韦吴迪

邮编：530021

地址：广西南宁市双拥路22号 广西医学科学科技大楼11楼广西艾滋病防治研究重点实验室

电话：0771－5334215

E-mail：281299623@qq.com

广西艾滋病防治研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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